附件2
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《北京市人民防空领域行政处罚权力清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制定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上位法要求，落实国家关于人防工程建设、防护设备管理、工程使用安全的监管部署，结合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新规实施，进一步规范北京市市、区两级人防（国动）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职权，厘清执法边界、统一执法标准、优化执法流程，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，夯实首都人民防空法治保障基础，在2023年版78项行政处罚权力清单基础上，修订形成本版88项权力清单。

二、主要编制思路

（一）依法确权，权责法定

严格依据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效法律法规、规章设定处罚事项，确保每项职权均有明确法律依据，不增设、不减损、不越权设定处罚，实现人防领域行政处罚法定、规范、透明。

（二）问题导向，补齐短板

聚焦人防防护设备生产、销售、质量管控、维修服务等关键环节监管空白，针对性补充处罚职权，强化全链条、全生命周期监管，提升人防工程与防护设备质量安全水平。

（三）分级执法，权责清晰

明确市级、区级两级执法主体权限，统一实施主体、执法程序与流程图类型，推动市区协同、高效执法。

（四）宽严相济，过罚相当

结合违法情节、危害程度设定处罚种类与幅度，兼顾惩戒与教育，确保处罚标准合理、裁量规范。

（五）公开透明，接受监督

清单化列明职权名称、依据、主体、种类、层级，便于社会监督、企业自查与执法规范，提升人防执法公信力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总体规模调整

在2023年版78项基础上，新增10项人防防护设备管理类处罚职权，修订后总数为88项，全部适用A类执法流程图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完善

新增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作为重要依据，同时整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》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条例》等9部法律法规规章，形成完整依据体系。

（三）新增10项核心处罚职权（第79—88项）

聚焦人防防护设备管理，新增以下处罚事项：

1、生产、销售防护设备未纳入产品目录；

2、申请防护设备生产资质弄虚作假；

3、未取得资质证书生产防护设备；

4、出厂防护设备无合格证、说明书、铭牌或铭牌不完整；

5、防护设备未经检验检测即出厂销售；

6、未按要求报备新生产地点及检测报告；

7、不配合人防主管部门监督检查；

8、未落实产品质量管理制度；

9、不具备规定生产条件从事生产；

10、防护设备出现质量问题或不履行维修责任。

（四）职权结构优化

覆盖人防工程建设、工程使用与安全、防护设备管理、工程质量监管、安全生产五大领域，形成全领域、全流程处罚监管体系。

（五）执法要素统一

统一法定执法主体、实施主体、职权类别、职权种类、职权层级与流程图类型，明确市区两级分工，确保执法标准一致、程序规范。
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21日
